附件2

滦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行动督查信息公开方案
为确保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各项任务顺利推进，切实解决大气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职责，接受公众监督，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大气污染防治的重大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大气污染综合治理“1+14”方案和《滦县关于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围绕打好“蓝天保卫战”，落实公众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高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落实履职情况的监督约束，形成协同治污、联合治霾、合力攻坚的格局。

二、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期间，环境保护部督查交办问题、省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省环境保护厅第三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省环境综合执法局等各级督查执法发现问题的信息公开工作。

三、公开方式

通过我县“一台一报一网”（“一台”即县广播电视台，“一报”即滦水之声报社，“一网”即县政府网站）公开各类涉气环境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在县政府网站以及《滦水之声》报刊设立信息公开栏目用于相关信息发布。

四、公开内容

（一）环境保护部督办问题清单、整改情况（包括查处情况、整改方案及落实情况）。

（二）省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交办问题清单、查处落实情况。
（三）省环境保护厅环境监察专员办交办的督查问题清单、查处落实情况。

（四）省环境综合执法局交办的环境违法问题清单及查处落实情况。

（五）按上级要求其他需要公开的情况。

五、公开时限及频次

（一）在接到各类督查、执法检查交办问题清单后2个工作日内在相应平台公开。

（二）在接到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问题清单后15日内，将问题查处情况、整改方案及落实情况在县政府官方网站予以公开。

（三）广播电视台设置专题栏目，每周安排一次不少于3分钟的专题报道。

六、责任分工

（一）环境保护局负责做好在县政府网站“打赢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战”专题栏目的各类涉气环境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的信息公开工作。（模板见附件1、附件2）

（二）宣传部负责设立《滦水之声》专题栏目、官方微博或微发布等信息公开平台，用于相关信息发布；组织广播电视台每周专题报道。

（三）环境保护局负责向宣传部门提供环境保护部、省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省环境保护厅环境监察专员办、省环境综合执法局督办交办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督查问题及整改情况。

七、相关要求

（一）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督查信息公开工作，把信息公开作为推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环境保护局、宣传部等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工作，制定计划、明确责任。已发布的信息，不得随意删除、更改。

（三）县政府将对信息公开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未按要求公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各类执法检查、督查问题清单及整改落实相关情况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问责。

    附件：（1）滦县督办问题清单信息公开模板

   （2）滦县督办问题整改查处情况信息公开模板

附件（1）
滦县督办问题清单信息公开模板

滦县突出问题督办企业名单（第X期）

	序号
	镇（街道）/园区管委会
	污 染 源 名 称
	主要问题
	问题来源

	
	
	
	
	


滦县“散乱污”问题企业名单（第X期）

	序号
	镇（街道）/园区管委会
	污 染 源 名 称
	主要问题
	问题企业名单来源

	
	
	
	
	


滦县大气专项治理任务突出问题清单（第X期）

	序号
	镇（街道）/园区管委会
	专项方案
	任务要求
	存在问题
	问题来源

	
	
	
	
	
	


注:问题来源、问题企业名单来源主要指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省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省环境监察专员办督查、省环境综合执法局执法监管、其他，要注明第X期

附件（2）
滦县督办问题整改查处情况信息公开模板

滦县突出问题督办企业查处整改情况（第X期）

	序号
	镇（街道）/园区管委会
	污染源名称
	主要问题
	查处情况
	整改（进展）情况
	整改期限

	
	
	
	
	
	
	


滦县“散乱污”问题企业查处整改情况（第X期）

	序号
	镇（街道）/园区管委会
	污染源名称
	主要问题
	查处情况
	整改（进展）情况
	整改期限

	
	
	
	
	
	
	


滦县大气专项治理任务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第X期）

	序号
	镇（街道）/园区管委会
	专项方案
	任务要求
	存在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
	整改期限

	
	
	
	
	
	
	


注:问题来源、问题企业名单来源主要指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省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省环境监察专员办督查、省环境综合执法局执法监管、其他，要注明第X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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